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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333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长春燃气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014 

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8 年半年度 

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8 年 8 月 28 日收到上海

证券交易所发来的《关于对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的事后审

核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18】2429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问询函》”），《问询函》的

具体内容如下：  

“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： 

依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－半年度报告的

内容与格式》（以下简称《格式准则第3号》)等规则的要求，经对你公司2018年

半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，现有如下问题需要你公司作进一步补充披露。 

一、关于经营业绩 

1.半年报披露，2018 年上半年，公司净利润为-8,636.26 万元，由盈转亏，

且比上年同期下降766.43%。公司在2018 年半年报、一季报中均披露上游气价的

上涨没能及时传导是出现亏损的主要原因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上游气价和

下游销售价格的具体确定机制；（2）公司燃气产品未能及时调价的原因和合理

性，以及未来调价的安排；（3）结合同行业其他上市公司的情况，说明公司净

利润为负的原因和合理性；（4）公司相关燃气产品的定价政策，以及在上游气

价上涨的背景下相关燃气产品定价政策对公司未来经营的影响。 

2.半年报披露，公司2018 年半年度营业总收入7.36 亿元，营业总成本8.33 

亿元，营业总收入和总成本之间存在明显倒挂，且这种营业毛利倒挂现象近年来

已多次出现。请公司结合自身业务特征、相关产品定价和成本确认政策等情况补

充披露：（1）长期出现营业总收入和总成本倒挂现象的原因；（2）营业总成本

及各产品单项成本的确认政策，以及上游气价上涨对公司营业成本的具体影响。 

二、关于公司的盈利能力与收入质量 

3.半年报披露，公司销售毛利率为26.03%，相较于2016 年和2017 年的41.04%

和39.79%，下降明显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2018年上半年销售毛利率显著下

降的原因；（2）结合同行业其他上市公司情况，说明公司毛利率波动是否与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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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业趋势相符，是否具有合理性。 

4.半年报披露，2018 年上半年，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

-7,164.56 万元；上年同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-1,455.07 万元。请公

司补充披露2018 年上半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的原因，相较于

上年同期大幅下降的原因。 

5.半年报披露，2018 年上半年，公司应收账款为7,964.18 万元，相较于上

年同期上涨50.13%，公司披露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商品赊销增加所致。请公司：（1）

结合销售政策是否发生变化，补充披露报告期商品赊销增加的原因；（2）结合

账龄分析和主要应收账款客户情况，说明公司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是否充分。 

三、关于损益类财务数据 

6.半年报披露，公司2018 年半年度、一季度、2017 年年度、三季度、半年

度确认的投资收益分别约为758 万元、596 万元、2,777 万元、1,732 万元、1,689 

万元，变动幅度较大。2018 年半年度公司按权益法确认对联营企业长春天然气

有限责任公司的投资收益758 万元。请公司结合联营和合营企业经营情况以及长

期股权投资确认政策补充披露：（1）2018 年半年度、一季度投资收益相较于2017 

年度投资收益大幅下降的原因；（2）2018 年半年度联营企业长春天然气有限责

任公司的经营情况以及该项投资收益确认的合理性。 

7.半年报披露，公司2018 半年度、2017 年半年度所得税费用分别为265 万

元、-296万元，其中递延所得税费用分别为-61万元、-497 万元。请公司结合自

身经营情况以及所得税费用确认政策，补充披露所得税费用以及递延所得税费用

变动的原因和合理性 

对于前述问题，公司依据《格式准则第3 号》规定要求，认为不适用或因特

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披露的，应当详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。 

请你公司于2018年9月3日之前，就上述事项予以书面回复，并同时履行相应

的信息披露义务。” 

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2018 年 8 月 30 日 


